
广 州 商 学 院 文 件
广商教文〔2023〕30号

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第 2 学期

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考试管理，规范课程考核，严肃考风考纪，

确保本学期期末考试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广州商学院课程考查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广商教字〔2019〕12 号）和《广州商学院课

程考试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广商教字〔2020〕35号）文件要求，

结合本学期实际情况，现将期末考试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时间及排考安排

（一）考试周前安排

1.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、马克思主义

基本原理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 3

门课程在 18周安排随堂考试。

2.考查类课程和大学体育类课程，在第 18周之前完成课程

考核。

3.各开课学院在 2023 年 6 月 6 日（第 16 周星期二）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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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教务系统中完成排考。

（二）考试周安排

1.本学期考试周为第 19～20周，2023年 6 月 26 日～7 月

7日。

2.考试周安排

（1）大学英语考试：6月 26日；

（2）数学类课程考试：6月 27日；

（3）专业课考试：6月 28日～7月 7日。

（4）2023年 7月 11日前，教师完成考核评定、成绩录入、

考核资料整理并提交给学院。

3.各开课学院在 6 月 14日（第 17 周星期三）16时前按要

求在教务系统完成排考，6月 16日（第 17周星期五）向师生公

布期末考试安排。

二、考试地点安排

期末考试各学院仍使用本学期本学院的排课教室。各学院

排考前应及时核查考试教室，确认考试座位数是否足够、是否

可使用等情况。如需使用其他学院的教室，须提前与该学院沟

通，征得同意后方可使用。

三、组织实施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应成立期末课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领

导，精心组织，确保期末课程考核工作安全顺利完成。 

（二）各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教学大纲（课程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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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）规定的考核方式安排期末考试，并将考试安排及时通知学

生和老师。如需要调整考核方式（例如考试改考查等），需提前

填写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申请表；如需调整成绩比例、考试形式

（例如实操改课程论文等）需填写课程教学大纲调整申请表。

（三）任课老师应在期末考试结束 3 天内在教务系统录入

成绩，并向学院提交考试材料。各教研室应及时组织试卷复核，

复核无误后再确认公布成绩。考试课程纸质资料按学校试卷管

理相关规定归档，考查课程电子资料须用光盘刻录归档，按照

规定格式填写光盘封面标签，并做好备份。

（四）各学院应强化质量意识，切实做好期末考核的命题

组织、审批，考核组织管理、监督巡视，试卷评阅复核和资料

归档等工作，保证考核质量标准不降低，考核过程规范有序。

（五）各学院要做好期末考试的检查巡视等工作，在教务

系统上填写巡考安排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六）考试安排确定后，一般情况不做调整。如期末考试

课程的地点、时间、监考教师等有变动，请学院提前在教务系

统上做调整，并及时通知相关监考老师和学生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缓考

学生因故不能参加考核，须在该课程考核前三天在学校教

务系统中办理线上缓考申请，经开课学院终审同意的学生方可

缓考。具体要求请见《缓考申请要求及线上流程》（附件）（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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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教务处网站下载）。

（二）补考

各学院须在放假前做好补考准备工作，补考时间安排在下

学期第 1～2周。

（三）其他

若因疫情等原因需调整考试安排，将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：傅老师          电话：020-82878483

办公室：第一行政楼 2楼  邮箱：896844395@qq.com  

附件：广州商学院学生缓考申请要求及线上流程

广州商学院教务处     

2023年 5月 15日     

   

广州商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2023年 5月 15日印发 


